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常工政〔2020〕73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常州工学院资产管理委员会 
议事规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、体育教学部，各部门： 

《常州工学院资产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（试行）》已经

学校研究决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2020 年 11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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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工学院资产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（试行） 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，确保学校资产管理

委员会科学、民主和高效决策，根据《常州工学院国有资产

管理办法》特制定本规则。 

第二条 资产管理委员会是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机构，代

表学校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权。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由校

长担任，副主任由分管资产管理的副校长担任，委员由全体

校领导和院长办公室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社科处、产教融合

工作办公室、计划财务处、审计处、资产管理处、后勤管理

处、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等部门及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主要负

责人组成。 

第三条 资产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及上级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的法

律法规和政策； 

（二）审议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； 

（三）研究制定学校国有资产优化配置方案，提高国有

资产使用效益； 

（四）按照学校国有资产使用与处置程序，审议或审定

学校国有资产使用与处置事项； 

（五）负责向校长办公会或者校党委常委会报告学校国

有资产管理工作中的重大事项。 

第四条 资产管理委员会在资产管理处设资产管理委

员会办公室，负责学校国有资产的统筹和日常管理工作。学

校国有资产由资产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，资产管理委员会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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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统筹管理，相关职能部门归口管理，资产使用单位分级

负责。 

第五条  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 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和上级有关部门关于国有资产管理

的方针政策，拟定学校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，并组

织实施和监督检查。 

（二）组织学校各类国有资产的管理，包括对外投资、

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、科技成果转让、物资采购等

的论证及报批工作。 

（三）组织学校国有资产的产权登记、资产评估、纠纷

调处等工作。 

（四）组织办理重大资产的调拨、转让、报损、报废的

报批手续。 

（五）组织协调学校其他国有资产管理中的重大事项。 

（六）负责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准备工作，做好会议记

录并形成会议纪要； 

（七）收集整理会议议题，提出初步意见，报请资产管

理委员会主任审定； 

（八）落实和督办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决议； 

（九）完成学校和资产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第六条 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的召开 

（一）资产管理委员会实行全体会议和临时会议两种会

议制度。全体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 2 次，临时会议不定期举

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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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由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召集

并主持，主任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时，可由主任委托副主任

召集并主持。 

（三）出席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的正式成员为全体资产

管理委员会成员。 

第七条  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议题由资产管理委员会

办公室组织整理，提交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或委托授权的副

主任同意，决定会议形式。 

第八条 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的重大事项须由资产管理

委员会全体会议做出决议，报请学校校长办公会或校党委常

委会研究决定。 

第九条 资产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须达到全体委员人

数的 2/3 及以上方能举行。全体会议闭会期间，对需要及时

做出决定的国有资产管理事项，可采用事项涉及相关部门会

签、分别征求意见等方式进行，最终由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

决策。 

第十条  资产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议题材料及会议通

知，由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会前送达与会委员。参会人

员因故不能出席的，应事先向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主持人请

假，并告知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。  

第十一条 议题内容与参会委员或其亲属有利害关系

的，该委员应予回避。需要其他人员列席资产管理委员会会

议的，由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确定。列席人员只对委员提出

的问题做出说明，不参加会议表决。资产管理委员会委员及



 5 

参会人员对会议涉及保密事项负有保密责任。 

第十二条 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会议记录，并于

会后形成会议纪要，由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主持人同意，资

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盖章下发。 

第十三条  经过资产管理委员会审议过的上会材料，需

要各部门落实的，必须严格按照审核同意后的上会材料执

行，确需更改的，须经审批程序报批同意后方可更改。 

第十四条 本规则由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本规则自签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
